元发改〔2021〕147号

关于羊街乡基层就业和社会保障公共服务设施建设项目立项的通知

羊街乡人民政府：

你乡报来的《羊街乡人民政府关于申请元江县基层就业和社会保障公共服务设施建设项目立项的请示》已收悉，经我局研究，并报经县人民政府同意，现将项目立项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同意羊街乡基层就业和社会保障公共服务设施建设项目立项。

二、项目建设规模及内容：新建羊街乡就业和社会保障公共服务设施建筑面积240平方米。

三、项目投资及资金筹措：项目估算总投资80万元，资金来源：省级补助80万元。

四、项目建设地址：羊街乡。

五、项目法人：羊街乡人民政府。

六、项目建设工期：2022年1月—2022年12月。

接文后，请严格按照国家基本建设程序等相关规定，抓紧开展项目规划、土地、环评、节能、三线迁改等前期工作，做完前期工作后必须报发改局批复，不经过批复拿立项通知就直接开工建设的，一切后果自负。
                             元江县发展和改革局

                          2020年9月16日  
抄送：县住建局、县自然资源局、市生态环境局元江分局、县统计局、县税务局、常务副县长郭峰。

  元江县发展和改革局办公室                  2021年9月16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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